团结湖街道2023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团结湖街道将2023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执法主体名称
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团结湖街道办事处。
　  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综合行政执法队设置队长1人（由街道办事处分管行政执法工作的副主任兼任），常务副队长1人，副队长3人。编制21个，在编17人，在岗17人，空编4个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的人员有13人，全年参与执法13人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团结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对外综合窗口5个，共办理社保、残联、计生等业务80余项，全年业务量共12000余件。
　  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23年中执法队共取缔无照经营和擅自摆摊设点100余起，罚没物品80余件，检查“门前三包”单位1000余家次，没收街头擅自散发广告2000余张。完成普通程序案卷219卷，简易程序案卷435卷，填报移动核录检查单8000余条，在全区年内千分制考核中名列前茅。
持续推进创无工作，执法队已完成“基本无违法建设区”分类治理台账治理工作，共销账128条，建设面积52422.7平方米。聚焦存在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的各类公共建筑的违法加建问题，开展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，分类处置。目前已拆除违法建设531.98平方米，2023年年度拆违任务完成率530%。
从严从细开展燃气专项执法，对辖区内燃气非居民用户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，共检查燃气非居民用户700余家次，录入检查单785条，发现问题数14个，均已进行立案并已进行处置。两处占压燃气管线点位已拆除占压违建并销账。
六、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
全年完成行政处罚案件共654件，累计罚款共计63120元。其中普通程序案卷219件，罚款51670元；简易程序案卷435件，罚款11450元。
七、行政强制案件的办理情况
无。
八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全年回复市民服务热线800余个，完成城管系统市区两级督办单监管单77个，接办区级系统环境督办件324个。
九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。
无。

